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市区级“三好学生”评选方案
1.【市区级“三好学生”评选指导思想】
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23-2024学年度北京市中小学市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先进班集体”、“北京市优秀学生”评选工作的通知》、《朝阳区教育委员会关于朝阳区中小学校规范开展学生评优评先工作的通知》要求，朝阳区教委将组织2023-2024学年度小学市、区级“三好学生”评选工作。
2.【工作机构及人员分工】
（一）组  长：陈立华（校长） 胡爱国（书记）
职责：负责整体工作部署、指导。
（二）副组长： 赵黎明（德育副校长）崔彦（教学主任）
    职责：负责三好生评选方案的制定与落实。

（三）组员：六年级全体班主任及任课教师。
    职责：全员参与三好生评选工作。
3.【市、区级“三好学生”评选条件】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头遵守《中小学生守则（2015年修订）》《北京市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2016年修订)》。积极参加校内外综合实践活动和公益活动，表现突出。品德行为表现获得同学、教师、家长好评。学习兴趣广泛，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善于提问，乐于探索，学科学年总评成绩优良。身心健康，开朗乐群、不怕困难。具有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坚持每天锻炼一小时，体育课成绩优良，《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综合成绩85分及以上。残疾学生（须持有中华残疾人联合会核发的残疾证）能努力参加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积极参加校内外艺术活动，参与中华优秀文化艺术活动。热爱劳动，乐于参与各项劳动实践，主动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

连续三年被评选为区级“三好学生”的本市学籍学生有资格参加市级“三好学生”的评选。
4.【市、区级“三好学生”评选范围】
       六年级区级三好学生数按照2023-2024学年度朝阳区教育基本情况统计资料中本年级学生总数的10%进行评选。
小学阶段的市级“三好学生”，按照2023-2024学年度朝阳区教育基本情况统计资料中2024年小学毕业学生总数的5%比例进行评选。连续三年被评选为区级“三好学生”的本市学籍学生有资格参加市级“三好学生”的评选。
5.【市、区“三好学生”评选原则】
（1）按照市教委评选市区级三好学生的条件，坚持优中选优的原则。
（2）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3）按程序进行评选，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6.【市区“三好学生”评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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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市区“三好学生”评选时间】
（1）六年级
2月29日前宣传政策，审定资格。
3月1日区级三好学生评选。
3月1日- 5日区级三好学生公示。
3月6日市级三好学生评选。
3月7日- 3月11日市级三好学生公示。
3月12日市区三好生所有材料审核。
（2）四、五年级
待定。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
                                                         2024年2月29日
